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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

 

 

台审改办„2018‟1 号 

 

关于明确施工图联合审查有关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部门： 

为全面推进全市施工图联合审查工作，根据 2018 年 3 月 26

日市审改办、市发改委、市住建局（市规划局）、市财政局、市

人防办、市气象局、市消防支队等部门召开的施工图联合审查协

调会精神，现明确施工图联合审查有关工作如下： 

一、关于项目代码 

对于既有建筑改建工程（室内外装修、建筑保温、用途变更

等）的消防专项审查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信息系统内生成的项

目代码可以代替发改、经信等部门的项目立项赋码，施工图审查

机构受理改建工程消防专项审查项目时取消项目立项赋码前置

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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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联审范围 

2017 年 5 月 1 日之前和之后出让（或者划拨）的国有建设

用地上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新批准立项的建设项目，业主通过施工

图设计文件审查信息系统报送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施工图文件（包括气象、人防、消防等专业设计文件），施工图

审查机构应予以审查，分专业出具审查报告。 

三、关于审查费用 

审查费用按照 2017 年 11 月 30 日修改的《浙江省建设工程

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执行。 

四、关于既有建筑改建工程 

除“小微项目”及违法建筑外，既有建筑改建工程（室内外

装修、建筑保温、用途变更等）均应通过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信

息系统申报施工图审查，根据不同情况，实行施工图联审或消防

专项审查。 

1.实行消防专项审查时，送审材料可只提供设计合同、设计

资质证书、消防设计文件（包括设计图纸及相关计算书）、原工

程相关竣工图（原工程相关竣工图无法提供的，也可以委托其他

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设计单位出图），图审机构仅出具消防审查

报告和消防审查合格书，在图纸上盖审查专用章时注明“仅限审

查消防”。 

2.不涉及结构体系、荷载改变以及功能变更的改建工程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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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消防专项审查。 

3.涉及结构体系、荷载改变以及功能变更的改建工程，须经

原设计单位认可（无法取得原设计单位认可的，也可委托其他具

有相应资质的建筑设计单位进行建筑改造设计）后实行施工图联

审，按房建、消防分别出具审查报告和审查合格书。 

4.确实无法提供原工程相关竣工图或建筑改造设计图纸的

改建工程，对于不涉及结构体系、荷载改变以及功能变更的，须

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现有房屋安全性鉴定报告

后实行消防专项审查。 

五、关于整改期限 

对施工图联合审查合格的项目，在收到消防部门出具的整改

通知书后，建筑设计单位应立即组织设计人员对施工图纸进行修

改并及时上传，执行大型工程修改并上传时间不超过 6 个工作

日，中型工程 4个工作日，小型工程 2个工作日，修改第二次整

改意见时上述时限减半；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在收到建筑设计单位

上传的修改图后 2 个工作日内重新出具消防审查报告和消防审

查合格书。 

六、关于石化项目 

将已具备石油化工项目施工图联合审查资质的施工图审查

机构纳入台州市施工图联审机构名录，仅承担全市石油化工项目

施工图联审工作，审查费用纳入财政预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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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关于人防审查 

施工图审查应包括人防工程平战转换设计方案。人防抗力等

级及战时用途核准文件是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依据之一，无人防

抗力等级及战时用途核准文件的，施工图审查机构不得出具人防

审查合格书。施工图审查机构应核实设计单位报送的人防建筑面

积，并按测绘机构预测的人防建筑面积进行图审费用结算。 

八、关于系统建设 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信息系统应对既有建筑改建工程（室内

外装修、建筑保温、用途变更等）的消防专项审查提供技术支持，

确保该类项目系统仅出具消防审查报告和消防审查合格书，在图

纸上加盖“消防审查专用章”。提高系统稳定性，增设自动保存

功能，避免出现断电、断网等情况下传输中断和反复录入等情况。 

 

附件：“小微项目”界定标准 

 

 

台州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2018 年 4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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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“小微项目”界定标准 

 

除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、儿童活动场所、老年人建筑、地

下建筑和文物古建筑外，下列建筑（或场所）的装修项目界定为

“小微项目”： 

（一）建筑面积不超过 500 平方米的人员密集场所（民用建

筑）； 

（二）建筑面积不超过 1000 平方米的非人员密集场所（民

用建筑）； 

（三）建筑面积不超过 2500 平方米的丙、丁、戊类厂房； 

（四）外立面装修和户外广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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